
105年地方特考增列需用名額477名 

（本刊訊）考試院會議於105年11月24日通過105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增列需用名額477名。 

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採行集中報名、分區錄取、分區分發之方式辦理，原公告暫定需用名額計

1,650名（其中三等考試897名、四等考試556名、五等考試197名）。為應用人機關增列需用名額之需求，本次經

考試院通過准予增列需用名額477名（其中三等考試259名、四等考試159名、五等考試59名），連同原公告暫定

需用名額，合計本考試需用名額2,127名（其中三等考試1,156名、四等考試715名、五等考試256名）。 

105年地方特考定於105年12月10日至12日在臺北、桃園、新竹、臺中、嘉義、臺南、高雄、花蓮、臺東、澎

湖、金門及馬祖等12個考區同時舉行，報名人數總計61,147人（較104年報名人數63,276人，減少2,129人），因本

次增列需用名額477名後，預估錄取率將由原2.70%微升至3.48%，考選部籲請應考人把握機會踴躍到考。有關各

等別、各錄取分發區、各類科暫定需用名額表，可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查詢下載。 

 


